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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充分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作用的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基层党委(党总支)纪律检查委员作用的意见（试行）》（校党发〔2018〕108号）精神，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推进基层正风肃纪，充分发挥场站纪律检查委员（以下简称“纪检委员”）在协助场站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提升场站党委凝聚力和战斗力等方面的作用，结合场站党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纪检委员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党内监督，凝聚监督合力，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发挥纪检委员作用是落实党章规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有力举措，场站党委纪检委员处于正风肃纪的“前哨”，对单位和个人工作中存在的党风廉政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具有早发现、早研判、早提醒、早处置的优势，对及时纠正损害师生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纪检委员的选任
（一）场站党委纪检委员要求政治坚定、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公正清廉、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威望、熟悉场站情况，从场站党委委员中推选产生，原则上应为场站领导班子成员。
（二）推选纪检委员人选必须征求校纪委意见，纪检委员出现空缺或岗位变动，应及时按照有关程序补选或调整。
三、纪检委员工作职责和任务
（一）认真遵守和维护党章及党内法规，检查督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落实情况，协助场站党委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协助党委开展廉政教育，开展党纪法规宣传，宣讲党风廉政制度和纪律，每年至少为场站班子或中层以上管理干部作1次党风廉政报告。
（三）对场站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党内政治生活情况及权力运行方面工作进行监督；对场站中层以上干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每年至少要开展1项专项调研或检查。
（四）对场站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及时要求改正；对于收到或发现涉及场站领导班子成员及各场站中层以上干部的问题线索和其他重大问题线索，应及时报告场站党委和校纪委，积极协助做好有关问题线索查处工作。
（五）及时受理场站党员的控告和申诉，维护党员权利，督促党员履行义务，协助做好场站职工信访问题的处理工作。
    （六）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研判分析党风廉政风险点，探索场站党风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四、纪检委员履职保障措施
    （一）场站党政联席会议、党委会及涉及资源调配、物资采购、招投标、考核考评、评优评奖等专项性会议须纪检委员参加。凡重要决策在上会或出台前必须征求纪检委员意见。
    （二）场站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支持纪检委员开展执纪监督，积极创造必要的条件，给予人员和经费的支持，协调解决纪检委员履职中面临的困难。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保障纪检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场站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要积极主动接受监督，及时与纪检委员沟通分管工作方面党风廉政情况。
    五、纪检委员培训考核
    （一）纪检委员在场站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积极承担场站党委安排的各项党风廉政工作任务，要加强与校纪委的工作对接，主动接受校纪委工作指导，积极参加校纪委组织的业务培训和各项工作任务。
    （二）纪检委员每年年初要制定开展工作的计划，年底要有履职工作总结，并向校纪委书面报告履职情况，接受校纪委的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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